东莞市关于对国家、省科学技术奖配套奖励

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动，着力提升我市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科学技术部令第22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7〕55号）、《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国科发奖〔2017〕196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9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8〕33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对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配套奖励，特制定本细则。

奖励对象

    第二条  作为第一完成人或者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省科学技术奖的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个人或者单位。
第三条  作为本市行政区域的市学术团体、行业协会、企业、基金会及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设立目标定位准确、专业特色鲜明的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社会科技奖励”），社会科技奖励的获奖项目成功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的单位和个人。

奖励标准

第四条  给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最高科学技术奖和特等奖的奖励1000万元，一等奖奖励500万元，二等奖奖励300万元，其他类别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100万元；国家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给予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和特等奖的奖励500万元，一等奖奖励300万元，二等奖奖励100万元，另科技合作奖、青年科技创新奖、科技成果推广奖等奖励50万元；广东省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给予社会科技奖励的承办机构资金奖励，具体奖励额度按照国家、省科学技术奖配套奖励标准的10%执行，单个承办机构每年奖励不超过100万元。同一项目在不同承办机构获得社会科技奖励的，以项目首次获奖时间为准给予承办机构支持。
第四章 办理流程
第七条  国家、省科学技术奖配套奖励资金采取“免申即享”方式，由市科学技术局按照国家、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通报名单进行配套奖励。

第八条  社会科技奖励承办机构向市科学技术局提交奖励申请，申请中列明其承办的社会科技奖励中获奖项目成功获得省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的项目清单。
第九条  获奖通报下达后，由市科学技术局经办科室按照规定程序提出配套奖励资金意见，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通过市科学技术局网站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市财政局复核；如有异议，由市科学技术局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市财政局复核无意见后，呈报市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市科学技术局按流程拨付配套奖励资金。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十条  配套奖励资金拨付给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或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单位应将不低于70%的奖励资金用于奖励对项目做出重要贡献的完成人，留成部分可用于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经费、科技管理经费、工作人员补助，或用于申报国家、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所需的科技服务和管理费用，获得配套奖励资金的单位应当于资金到位后3个月内完成资金分配。
第十一条  奖励经费从市级科技专项资金中统筹列支，按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合理规范使用。获得专项资金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严格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专项资金的会计核算工作，自觉接受科技、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本细则印发前已获得202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的获奖单位或者个人，其后续相关事项按照本细则执行。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我市此前出台的有关政策，凡与本细则规定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实际执行中，如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由市科学技术局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完善补充。
